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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7) 

 

自願性公告 

關於控股股東增持公司股份結果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5 年 4 月 8 日的公告，内

容有關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石油集團」）增持本公司 A 股

及 H 股股份的計劃 （「本次增持計劃」）。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本公司現將本次增持計劃的結果披露如下： 

一、增持主體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體名稱 中國石油集團 

增持主體身份 

控股股東、實控人                   

控股股東、實控人的一致行動人       

直接持股 5%以上股東                

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其他：__________ 

 是 否 

是 否 

 是 否 

是 否 

 

增持前持股數量 150,382,363,193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佔總股本） 
82.17% 

增持主體名稱 
Fairy King Investments Ltd. （連同中國石油集團，統稱為「增持

主體」） 

增持主體身份 

控股股東、實控人                  

控股股東、實控人的一致行動人       

直接持股 5%以上股東                

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其他：__________ 

是 否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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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前持股數量 291,518,000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佔總股本） 
0.16% 

 

上述增持主體存在一致行動人： 

 股東名稱 持股數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動關係形成原因 

第一組 

中國石油集團 150,382,363,193 82.17% / 

Fairy King 

Investments Ltd. 
291,518,000 0.16% 

中國石油集團境外全資附屬公

司 

合計 150,673,881,193 82.33% / 

注：上表為本次增持前增持主體及其一致行動人的持股情况。 

 

二、增持計劃的實施結果 

（一）增持計劃的實施結果 

增持主體名稱 中國石油集團及其全資子公司 Fairy King Investments Ltd. 

增持計劃首次披露日 2025 年 4 月 8 日 

增持計劃擬實施期間 2025 年 4 月 8 日～2026 年 4 月 7 日 

增持計劃擬增持金額 
不少於人民幣 28 億元（含本數），不超過人民幣 56 億元（含本

數） 

增持股份實施期間 2025 年 4 月 8 日～2026 年 4 月 7 日 

增持股份結果 

對應方式及數量 

中國石油集團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集中競價平台實施增持，具

體增持情况為，A 股：201,000,074 股；中國石油集團全資子公

司 Fairy King Investments Ltd.通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系統

場內交易方式實施增持，具體增持情况為，H 股：107,954,000

股 

累計增持股份金額 
A 股：人民幣 2,000,784,980.32 元 

H 股：折合人民幣 800,540,833.97 元 

累計增持股份比例（佔總

股本） 

A 股，0.11% 

H 股，0.06% 

增持計劃完成後增持主體

（及其一致行動人）持股

數量 

150,982,835,267 股 

增持計劃完成後增持主體

（及其一致行動人）持股

比例 

82.49% 

 

（二）實際增持數量是否達到增持計劃下限     是 否 

中國石油集團及其全資子公司於 2025 年 4 月 8 日至 2026 年 4 月 7 日期間通過上海證券交

易所交易系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系統累計增持本公司 308,954,074股股份，佔本公司總

股本比例為 0.17%，增持總金額人民幣 2,801,325,814.29 元，實際增持金額已達到增持計劃下限，



 

3 

 

本次增持計劃已實施完畢。 

 

三、律師核查意見 

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就本次增持事項發表了專項核查意見：本所認為，截至本核查意見

出具之日，中國石油集團具備實施本次增持的主體資格；本次增持符合《證券法》《收購辦法》

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本次增持符合《收購辦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五）項規定的可以

免於發出要約的情形；中國石油集團已就本次增持進行了信息披露，尚需就本次增持披露實施

結果公告。 

 

四、其他說明 

1、本次增持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

部門規章及上海證券交易所業務規則的相關規定。 

 

2、本次增持行為不會導致本公司股權分佈不具備上市條件，不會影響本公司的上市地位，

不會導致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 

 

承董事會命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王華 

 

 

中國北京 

2026 年 4 月 7 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由戴厚良先生擔任董事長，由周心懷先生擔任副董事長及非執行董 
事，由段良偉先生、周松先生及謝軍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由任立新先生、張道偉先生及宋大 
勇先生擔任執行董事，由蔣小明先生、何敬麟先生、閻焱先生、劉曉蕾女士及張玉新先生擔任 
獨立非執行董事。 


